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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律責任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行政責任



一、概念

4

刑法基本概念
基本原則
（一）罪刑法定原則

刑法第 1 條明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
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
同。」

（二）不溯及既往原則
 刑法第 2 條第 1 項明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

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
行為人之法律。」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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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基本概念
（一）故意

1. 直接故意
 刑法第 13 條第 1 項明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

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
2. 間接故意

 刑法第 13 條第 2 項明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
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

（二）過失
1. 無認識過失

 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明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
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

2. 有認識過失
 刑法第 14 條第 2 項明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

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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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基本概念
法律之不知－違法性錯誤

（一）刑法第 16 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
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
節，得減輕其刑。」

（二）所謂不知法律，係指行為人不知法律之存在，
而誤認自己之行為為法所容許而言。不知法律之情形，
在行政法規上，比較容易發生。在目前資訊化之社會，
消息靈通，知識普及，法律可謂均處於一般人所得認
識之狀態。因此，縱然行為人不知法律，原則上得認
為具有違法性認識之可能性。但倘若行為人有不知法
律之特別情狀存在時，則不得認為其具有違法性認識
之可能性。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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瀆職罪保護之法益

•執行公務之純正性

•執行公務之不可收買性

•民眾對國家行為的可信賴性



一、概念
貪污瀆職罪之行為主體（公務員定義在刑法十條第二項）

公務員 者，謂下列人員： 

一、 依法令服務於國 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 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者 。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 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
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 2 條：「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 者 ， 依
本條例處斷。」依該第 19 條規定 ，仍應適用刑法第 10 條
第 2 項關於公務員定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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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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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瀆職罪之行為主體
 一、身分公務員

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權限者。
 例如：「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乃指地方自治政府、地方民意機關及其等法

定附屬機關。
 法定職務權限以職務列等表為準（含職權、編制及職等）。若無法定職務權限，

縱然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服務，仍非屬公務員。例如服務於國家、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除非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否則所從事者僅係機械性、
勞動性工作之技工、司機或工友不能認為公務員，均非刑法第 10條第 2項所
規範之身分公務員。 ( 台南高分院 95上訴字第 1152 號判決 )。

 二、授權公務員

 其他依法令從事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權限者。
 所謂「公共事務」，固然不問其為國家或地方之事務，惟以涉及有關公權力行

使之事項為限。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承辦各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兼辦採
購之人員等 (97 台上第 3868 號判決 )。

 三、委託公務員
 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例如：受監理站委託代為驗車或檢

驗機車排放廢棄之民間公司、行號辦理檢驗工作之員工。



二、賄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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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賄賂罪
不違背職務受賄罪（第 121 條第 1 項）。
違背職務受賄罪（第 122 條第 1 項、第 2

項）。
準受賄罪（第 123 條）。

二、貪污治罪條例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二、賄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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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行為。

 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之財物。不正利益，指賄賂以外足以供

人需要或滿足慾望之有形或無形利益。例如：設定債權、免除債務、

給予低利或無息貸款、提供性服務、免費餐宴、晉升官階。

二、對於「職務上之行為」為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

三、兩者具有「對價關係」。

 行受賄之原因，係其職務上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者，成立不違背職務行

收賄賂罪。

 行受賄之原因，係其職務上所不應為，或應為而不為，或以不正當方

式為之，而違背其職責者，即屬違背職務行收賄賂罪。



二、賄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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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職務之行為的例子（貪污第 4 條
第 1 項第 5 款， 10 年以上）
環保承辦人員，收受紅包，不告發污染情事。
核發證照人員，接受性招待，違法核發證照。
交通警察人員，收受紅包，故意不填報違規告

發單。

管區警察按年節收受轄區賭場或應召站等色情
行業者致贈之禮物或接受招待吃喝玩樂，對業者
未積極取締或掃蕩，予以包庇。



二、賄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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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貪污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7 年以上）
核發公司執照人員，接受飲宴招待，而依法

核准執照。
警察局辦理採購人員，接受廠商飲宴招待，

而依法辦理採購業務。
地政事務所人員，接受代書紅包，提早辦妥
登記案件。



三、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本罪性質上仍屬詐欺罪之一種，但為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詐欺取財罪
之特別規定，除行為人必須為公務員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外
，更須具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特別主觀不法構成要件
，始能構成犯罪。

（一）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予
以利用而言，其所利用者不論係職務本身所固有之事機，抑或由職務
所衍生之事機均包括在內。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 ( 二 )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係指假借職務上一切事機，以
欺罔手段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

 (三 ) 公務員若不注意法律規範，只要領取款項時「名實不符」，就
有可能觸犯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例如：冒領補助費、虛報
加班費、出差費、工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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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均為其

法定職務權限，不論究係永久性或暫時兼辦性質，均
包括在內，更不以最後有決定之職權為限。而因公奉
派出差所發生之必要費用，與薪資勞力支出之對價不
同，並非待遇之給付，自應按實際支出情形報支，亦
即雖有出差事實，但未支付交通、住宿費用者，仍不
得請領未支出之相關費用。對此公務員因公出差報支
出差旅費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支付
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卻申領相關費用，即與公
務員利用其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詐取財物之要件該當
。」（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5324號刑事判決）



四、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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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行為類型
一 對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 或間接圖利罪。

一為對於非主 管 或 監督 之事務而利用職權、機會或 
身 分。

圖利罪，法條規定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



四、圖利罪
對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 或間接圖利罪之犯罪構成
要件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
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罪，其所謂主管之事務，係指公
務員依據法令規定，在其職務範圍內，有主持或執行權
限之事務而言；而所稱監督之事務，則指公務員依據法
令之規定，雖無主管之權，但依其職權，對之應負監管
與督導之責任，方足當之。至是否主管或監督之事務，
應依各機關之組織法規或相關法令予以認定。」（最高
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 2號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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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利罪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而利用職權、機會或 身分圖利 者

所謂「職權」，係指 公務員所掌之權力而言，例如維護治安 
或協助調查犯罪、臨檢、追緝人犯、清查戶口，為警察職權。
而所謂「職務」，係國家分配於公務員所掌之任務，通常執行
於該職務者，即得本於該職權行使公權力 。 

所謂「機會」，指一切與職權或職務有關之現成之事機、機  
而言 ，例如警員受友人之託利用機會取出查扣之機車。 

所謂「身分」，指基於職權或職務關係所取得一種法律地位 
與 社會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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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利罪
貪第 6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

須明知違背法令而言。明知係指「直接故意」而言
( 最高法院 105 年台上字第 2162號刑事判決 ) 。例
如拼裝機車究應如何銷燬，既有疑義，則被告未依
規定銷燬拼裝機車，應無直接故意 (91台上 557) 。

法令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    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
特定人民就一    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
定。至於僅具內部效力之行政規則或契約條款，採
購契約要項，並非本法規範對象。

公務員服務法？不是上開所指法令 ( 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2538 號刑事判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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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利罪
圖利與行政裁量

圖利與便民

最主要判斷標準都在 於有無違反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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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利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第 5款所規定之
圖利罪與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便民分際為何，現行法律
並無明文規定，惟圖利與便民雖均係給予民眾利益，
但圖利而使人民獲得之利益係基於公務員之違背法令
行為所產生，便民所給予者則為民眾已合法取得之利
益。是以，二者之區別，除主觀上有無為自己或他人
取得不法利益之故意外，圖利人民應指公務員藉由違
背法令之行為，使人民因而獲得所產生之不法利益，
便民則指公務員本於職務在法令許可之範圍內所為，
於手續或程序上給予人民之方便。（100台上 156）

21



22

執行公務行為 公務員主觀意思 行為結果 行為之責任

依據法令
無圖自己或他
人之意思

使自己或他人
得到合法利益

便民

違背法令
為圖自己或他
人利益之意思

使自己或他人
獲得不法利益

圖利

過失使自己或
第三人獲得利
益

過失使自己或
第三人獲得不
法利益

行政失當



四、圖利
圖利行為之實例 

 1 . 未依招標規定程 序 ，違法決 標。 

 2 .洩漏底價 、便利 廠商得標。 
 3 .高價購買 ，圖利廠商 。 

 4 . 對工程進度未切實查驗 （ 含 監工 放 水 ）。 

 5 . 明知不合規定或偷工減 料 ，違法 仍 予驗 收或 准予 報銷 。 

 6 . 對於不合規定之申請 案，違法准 許 。 
 7 . 未依 規定違法補 助。 

 8 . 未依 規定減免相關費 用、稅捐 。 

 9 . 未依 規定作業 ，違法減 少 裁 罰 數 額 。 

 10 . 以不實之鑑價報告為鑑價標準，俾便超額貸款。 
 11 .曲 解法令，曲予迴 護周全 ， 給予不法利益 。 

 12 . 違法行使行政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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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洩密
洩密罪 

（一）機密之種類 

1.國防機密：指國家總體戰所有之一切秘密，包括文書、圖畫、
消息及物品等。 

2.公務機密：指國防以外之秘密，其範圍甚廣，包括內政、外交
、財經、交通、司法及其他 政務之機密。例如人事秘密、財稅秘
密、檢舉秘密、底價秘密、文秘密等。 

3.工商秘密：指關於工業或商業事務之秘密，例如申請專利時所
提出之專利技術、製作說明；又如藥品之化合原料或配方；例如
商業上之企劃案等。 

4. 郵電秘密

5.業務上得悉之他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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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洩密
（二）刑事處罰

1.洩漏國防秘密罪（刑 109-111 條）

2.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

不問故意或過失均構成（刑 132 條）

3.洩漏職務上工商秘密罪（刑 318 條）

4.郵電人員妨害郵電秘密罪（刑 133 條）

5.洩漏業務上知悉工商秘密罪（刑 3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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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違章建築應查報拆除卻故不依法簽報

「違章建築依相關法令應即予查報、拆除，而故不依法簽報
，致仍得繼續保有該違章建築之整體用益狀態，為貪污治罪
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規定之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大字第 3214號刑事裁定）。

緣民眾檢舉上訴人負責之轄區內有利用新增建之違章建築物
經營俱樂部之情，經其至現場勘查後，明知全屬應依臺北市
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規定予以查報、拆除之違建，詎僅拍照表
示已查報拆除無復建，或稱屬既存違建而以拍照方式辦理結
案，致該違章建築物因未經簽報，而未能續行相關程序並執
行拆除，使原始起造人繼續保有該違章建築之整體留存用益
狀態，仍得持續經營含有數間餐廳、湯屋溫泉區、游泳池、

高爾夫球場等違建之俱樂部。



違章建築應查報拆除卻故不依法簽報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客觀上違背其所應遵守之禁止規範

或命令規範，致違反相同事項應予相同處理之平等原則，
其因而凸顯個別之特殊利益，既因公務員違背法令所致，
該項所圖得之利益，其取得及保有即不具有正當法律權源
，自均屬本款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4 條第 1 項分
別定有明文。又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前段及第 6 條
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
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 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
，應即拆除之；依規定應拆除之違章建築，不得准許緩拆
或免拆。準此，如係未經取得執照之違章建築，除屬既存
而無須立即拆除之舊有違章建築外，均應依規定予以查報
，並由拆除單位拆除之所規定之不法利益。



案例 -行政裁量

台北市某公司去年遭人檢舉違規
裝修房屋，台北市政府建管處在
了解狀況準備開出罰單前，該公
司很快補件審查通過，但建管處
卻仍開罰，該公司覺得冤枉找北
市議員洪健益陳情，議員在向建
管處查詢後罰單被撤銷，有人懷
疑時任建管處科長陳建銘等 5 人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
，向檢調檢舉，台北地檢署調查
後認定建管處依以往慣例及相關
法規，就這類案件具有裁量權，
因此認為陳建銘等人並未違法，
全都處分不起訴，檢察官並依職
權送再議，高檢署認為全案調查
完備，予以駁回。

為了釐清案情，檢察官傳喚相關人員到案說明
、同時也以證人身分傳喚現任科長到庭作證，
發現建管處依往慣例及相關法規，只要在罰單
尚未開出已完成補件手續者，可以不用開罰，
若已完成補件手續仍被開罰，建管處也有裁量
權可以撤銷罰單。



案例



案例



據悉，鍾明霞本月 1日晉升衛生局
副局長一職前，為局內醫政科長負
責多項採購案，遭人檢舉與廠商間
核銷憑證闕漏，疑有不實採購之嫌
，且她也曾多次遭爆料，身為主管
職卻帶頭浮報加班費；然近期受疫
情影響，衛生局人員加班過夜雖是
常有的事，但為確保人員工作效率
，無論是專案加班或一般加班，公
務人員申報都有所規範限制，而檢
調日前公文告知台東縣府將前往調
查鍾所經手的採購案件，並蒐證相
關事證，昨天中午檢調除查扣部分
文件外，並將鍾明霞直接帶回約談
。



案例

有兩位清潔員在民國 106年因為將收來的回收物分一些給拾荒老婦（總共價值約兩
三千元），被判以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3款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
公用私有財物罪（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訴字第 90號）。雖然最後
法官給予兩位清潔隊員緩刑，但兩人同時也被褫奪公權一年，導致無法繼續擔任清
潔員，使得家中經濟陷入困難。本案兩位清潔員最後被處以 9、 10個月的有期徒
刑，緩刑兩年。其實本案涉及的《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3款的刑度是 5
年以上，但為什麼最後只處以 9個月和 10個月呢？第 8條和第 12條規定，在偵查
中自白和所圖利益輕微的情況下可以減輕其刑，而《刑法》的第 59條和第 60條提
到若犯罪情節顯可憫恕，可再減輕，因此最後法官才得以依據這些條文讓兩位被告
被減刑。《貪污治罪條例》所要打擊的是公務員運用自己的權力，替自己或別人賺
進不當的錢財（且金額都非同小可），但本案中，清潔員給予拾荒者的利益事實上
非常的小（一次兩三百元，約有十次），學說上有提出「可罰違法性」的看法，也
就是說當侵害的利益非常小的情況，就不用進行處罰。在運用可罰違法性的看法下
，應認為本案不應該給予處罰。然而可罰違法性的概念在實務上較少運用，雖然有
判決當中有引用本概念（如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台上字第 1744號），但該
概念在實務上的發展仍有待觀察。



案例 -圖利 -放走無照闖紅燈的砂石車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21 條
之 1 第 1 項第 1 款、第 53 條第 1 項等規定，分別就車輛
借牌行駛、汽車駕駛人無照駕駛大型車輛、闖紅燈等
行為涉有規範，其中前 2件行為並有禁止駕駛人駕駛之
處分。本件行為人身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對於訴外人違反上開規
定之行為，本有依法填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舉發
通知單之義務，而無任何裁量空間，其未對訴外人開
立舉發通知單之行為，自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 (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463號判決 )



圖利 -勤務中去違規攤販用餐？
就一般生活常情經驗而言，對於負責交通取締、舉發之警務人

員，於值勤中或休假時，貪圖一時便利或滿足自身口腹之慾，
遂前往轄內道路上或騎樓中違規擺設之飲食攤販消費，而未予
取締、舉發，抑或負責查緝違法經營電子遊戲場之警務人員，
因自身沈迷電子遊戲機台之聲光效果，甚至一時無聊而企求打
發時間，逕自前往轄內未取得電子遊戲場核准證照之處所，支
付費用購買機台點數並加以把玩，而將點數花用殆盡，或贏得
若干點數而得留待下次到場繼續把玩等，均有對於負責查緝之
行政違規或刑事犯罪對象，消極未予查緝之客觀行為，然其行
為背後之真正原因，在無其他事證足以彰顯行為人內心意思前，
自難悉數排除單純滿足個人一己感知慾念之合理懷疑，難認具
備前開圖利自己或他人之「直接故意」，其理至明。 (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矚訴字第 6號判決 )



圖利



圖利 -洪姓員警無罪理由
按圖利罪之成立，在主觀上，行為人一方面須認識其

所為之行為具體違反執行職務所應遵守之義務，另一
方面須有不法得利之意圖，即意圖藉由違反職務行為
謀得非法利益。而此圖利罪固不以圖利自己為限，要
必有為自己或其他私人圖取不法利益之犯意，始克當
之。而有無此項犯意須依證據認定之，不得僅以公務
員所為失當行為之結果，使其他私人獲得不法利益，
據以推定該公務員自始即有圖利其他私人之犯意（最
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6030號、 98 年度台上字第
379號判決意旨參照）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1年度上訴字第 730號刑事判
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1年度上訴字第 730號刑事判
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1年度上訴字第 730號刑事判決參照



查個資



貪污治罪條例之特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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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第 4條至第 6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免除其刑。

 犯第 4條至第 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

 犯第 4條至第 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財物或不

正利益在新臺幣 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

 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 3997號裁定

貪污治罪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
新臺幣五萬元以下」，於共同正犯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

上訴人李○仁與同案被告吳○貴（經判處罪刑確定）均係任職
於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中壢區服務中心之公務員，負責辦理
遺體火化等業務，竟基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
接續於民國 101至 104 年間，共同向同一殯葬業者收取賄賂 111
次，總計得款新臺幣（下同） 6萬 9,500元，上訴人實際分得
半數 3萬 4,750元。因認上訴人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共同正犯而言，需就所有犯罪行為人之行為及其結果予以整體
評價，此與個人減輕或免除刑罰事由僅取決於個人情狀之性質
迥異，自無從排除責任共同原則之適用。



報告完畢敬請指教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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